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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相微” 、“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731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9,190.5883万股。 发

行股份约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20.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为45,952.9412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1,838.1176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 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838.1176万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

20.00%，因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数量相同，未向网下进行回拨。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5,882.0207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470.4500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18元/股。

根据《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

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

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2,874.55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

（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7,352,500股）从网下回拨至网上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146.7707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70.00%， 其中网下无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4,

631.7221万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515.0486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2,205.7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05218272%。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5月25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3年5月25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11.18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2023年5月25

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

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年5月2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配售对象最终获配股票

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 的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

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以

及存在其他违反《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

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19号）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

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

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

定，主要包括：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

富” ）。

（3）中金新相微电子1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

金新相微电子1号”或“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

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3年5月22日（T-1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新相微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3年5月19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11.18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102,750.78万元。

依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证发

〔2023〕33号）（以下简称“《业务实施细则》” ），本次发行规模在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

元，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金财富）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数量的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

万元。中金财富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6,000.00万元，本次获配股数367.6235万股。

本次发行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规模的

10.00%，即不超过919.0588万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不超过9,945.00万元。 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合计9,945.00万元，共获配889.5348万股。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合计7,000.00万元，共获配

580.9593万股，获配金额合计6,495.12万元。

截至2023年5月18日（T-3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

资金。 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5月29日（T+4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

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根据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

份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

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其下属企业

4,149,709 4.52% 46,393,746.62 12

2

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

1,659,884 1.81% 18,557,503.12 12

3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

限公司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3,676,235 4.00% 41,100,307.30 24

4

中金新相微电子1号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

8,895,348 9.68% 99,449,990.64 12

合计 — 18,381,176 20.00% 205,501,547.68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5月24日（T+1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707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

证。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6173,�8173,�4173,�2173,�0173

末“5”位数 84655,�34655

末“6”位数 549655

末“7”位数 4359809,�5609809,�6859809,�8109809,�9359809,�3109809,�1859809,�0609809

末“8”位数 69200920,�8135718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新相微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

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44,114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新相微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业务实施细则》、《首次

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

管理规则》和《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3〕

19号））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

据上交所业务管理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

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5月23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280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38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17,401,84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

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

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有限售期配

售数量

（股）

无限售期配

售数量（股）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1,582,660 66.56% 37,757,854 73.36% 3,778,188 33,979,666 0.03259860%

B类投资者 5,819,180 33.44% 13,709,853 26.64% 1,372,298 12,337,555 0.02355977%

合计 17,401,840 100.00% 51,467,707 100.00% 5,150,486 46,317,221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次网下初步配售无余股。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9620560

发行人：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5日

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 、“本公司” 或“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5月26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

com.cn； 中证网， 网址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 网址www.cnstock.

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亚华电子

（二）股票代码：30133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42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605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二、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

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

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

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一）市盈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存在差异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相关规定，公司所处行业为“I65�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 。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经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

率为62.67倍（截至2023年5月8日，T-4日）。

截至2023年5月8日（T-4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

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4日股票

收盘价

（元/股）

2022年

扣非前EPS

（元/股）

2022年

扣非后EPS

（元/股）

2022年扣非前

静态市盈率

（倍）

2022年扣非后

静态市盈率

（倍）

300253.SZ 卫宁健康 11.77 0.0505 0.0555 233.07 212.07

688246.SH 嘉和美康 42.45 0.4934 0.3904 86.04 108.73

300290.SZ 荣科科技 4.88 -0.3516 -0.4437 - -

300078.SZ 思创医惠 5.22 -1.0205 -1.0424 - -

836888.NQ 来邦科技 - 0.3858 0.3282 - -

算术平均值（剔除异常值后） 86.04 108.73

数据来源：Wind，数据截至2023年5月8日（T-4日）。

注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2：2022年扣非前/后EPS=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母净利润

/T-4日总股本；

注3：招股书里选用的同行业可比公司为荣科科技（300290.SZ）、来邦科

技（836888.NQ）和思创医惠（300078.SZ），来邦科技为新三板挂牌公司，股

票成交不活跃，因此未纳入可比公司市盈率算术平均值计算范围；

注4：市盈率均值计算剔除了负值（荣科科技、思创医惠）和极值（卫宁

健康）。

本次发行价格32.60元/股对应的2022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52.45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2023年5月8日

（T-4日）发布的“I6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

盈率62.67倍，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2022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的算术平均值

108.73倍，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二）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募集资金到位后， 特别是本次

发行存在超募资金的情形，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由于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建设期，投资效益的体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本次

发行完成后， 短期内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有一定程度下

降的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电话

发行人：山东亚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青龙山路9509号

联系人：孙婵娟

电话：0533-3580577

传真：0533-3585698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址及电话

保荐人（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

保荐代表人：曹飞、庞家兴

电话：0512-62938168

传真：0512-6293850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非港股通交易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业务

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中的有

关规定：基金申购和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若基金参与港股

通交易且该工作日为非港股通交易日时，则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基金是否开放申购、赎回及

转换业务。

按照相关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最新的2023年的交易日安排，中国投资信息有限

公司和中国创盈市场服务有限公司在2023年香港佛诞日假期的港股通交易日安排为：2023年5月26日

（星期五）不提供港股通服务，2023年5月29日（星期一）照常开通港股通服务。

为了保障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持有人利益，本公司决定下列基金将在上述假期的非港股通交易日

暂停办理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投等业务，并自对应的非港股通交易日的下一开放日起恢复办理相关基

金的上述业务，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假期原因，带来不便。

适用基金列表如下：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基金全称

008303 宝盈龙头优选股票A

宝盈龙头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304 宝盈龙头优选股票C

006675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A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676 宝盈品牌消费股票C

013859 宝盈品质甄选混合A

宝盈品质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13860 宝盈品质甄选混合C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如下：

1、如有疑问，请拨打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300（免长途话费），或登录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byfunds.com获取相关信息。

2、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

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

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5月25日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站www.sdcqjy.com�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7000号汉峪金谷金融商务中心A2-5号楼18层联系电话：0531-81272777；联

系人：刘女士。

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价格 项目基本情况 受让条件

SZZR230031

山东蓝海酒店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3,378.33万股

股权

13,112.75万元

山东蓝海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3783.33万元。经营范围：

酒店管理；特大型餐馆（含凉菜，含裱花蛋糕，含生食海产品）；客房；

游泳池；洗浴厅；礼仪庆典服务；鲜花、工艺礼品、金银饰品、服装、日

用百货销售；物业服务；食品销售；烟草零售；会议服务；健身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意向受让方须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业法人、

其他经济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意向受让方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未被列入“信用中

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3、交易保证金：393万元。

4、交易价款一次性支付。

通 知

尊敬的投资者：

您好！ 为给广大投资者提供更专业化的服务，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神农架神农大道证券营业部

拟撤并，所有线下业务转至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西陵一路证券营业部办理，新办理地址为：湖

北省宜昌市西陵区西陵一路10号。 同时，您也可以通过线上途径办理相关业务，如您需要开户，可使用

手机下载我公司手机软件“涨乐财富通” ，通过“涨乐财富通APP-我的-极速开户”办理。如您需要交

易，可通过涨乐财富通APP、网上交易等在线方式进行证券交易，我公司将为在线交易提供相应的技术

服务与保障。如您需要办理业务，可通过“涨乐财富通APP-我的-我的业务” ，选择您需要办理的二次

业务，完成业务办理。 如您有其他需求，可联系您的服务经理、营业部咨询电话或华泰证券95597客服

热线咨询办理，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神农架神农大道证券营业部全体员工衷心感谢各位客户的理

解与支持！ 特此通告。

营业部咨询电话：0719-3338381、18671718625

公司统一客服电话：9559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神农架神农大道证券营业部

2023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23-053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 《关于对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3〕第11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相关事项作出书面说明，并在2023年5月

24日前完成报送。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对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逐项落实、

核查与回复。 鉴于问询函中的回复内容需要进一步补充、核实和完善，经公司申请，将延期回复问

询函，并继续督促相关部门加快工作进度，加紧核查相关事项，预计于2023年6月6日前完成问询

函的回复工作，并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23-029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河北辖区上市公司

2023

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河

北证监局、河北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年河北辖区上市公

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3年5月

30日（周二）15:4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2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

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

广大投资者踊跃参加。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

688503

证券简称：聚和材料 公告编号：

2023-023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

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24日

●除权日：2023年5月25日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11,897,482股

●上市日期：2023年5月25日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 新增无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 权益分派方案简述：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11,910,734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3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8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0,207,974.89元，转增53,

717,152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65,627,886股。

（二） 股权登记日、除权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5月24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除权日为：2023年5月25日。

（三） 上市数量

本次上市无限售股份数量为：11,897,482股

（四） 上市时间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5月25日

二、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3882061

特此公告。

常州聚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669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

2023-032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24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民心路100号万银国际大厦27层，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

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3,302,2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6.617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陶灵萍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合法、有效。北京市中伦（深圳）律

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就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的合法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何超先生、何前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张俊珂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陶灵萍女士、副总经理吕军先生、陶小刚先生、李

双喜先生、王洪胜先生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255,618 99.9884 46,600 0.011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255,618 99.9884 46,600 0.011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255,618 99.9884 46,600 0.0116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255,618 99.9884 46,600 0.0116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255,618 99.9884 46,600 0.0116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2023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255,618 99.9884 46,600 0.011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注册地址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255,618 99.9884 46,600 0.011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3,255,618 99.9884 46,600 0.0116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1,917,400 99.7878 46,600 0.2122 0 0.0000

2 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1,917,400 99.7878 46,600 0.2122 0 0.0000

3 公司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1,917,400 99.7878 46,600 0.2122 0 0.0000

4 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1,917,400 99.7878 46,600 0.2122 0 0.0000

5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1,917,400 99.7878 46,600 0.2122 0 0.0000

6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

2023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相应

担保事项的议案

21,917,400 99.7878 46,600 0.2122 0 0.0000

7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注册地址及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21,917,400 99.7878 46,600 0.2122 0 0.0000

8

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及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21,917,400 99.7878 46,600 0.212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楚玲、黄佳曼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

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5日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1,478.57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文件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803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由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主承销

商” 、“保荐人（主承销商）” ）保荐承销。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1,478.5700 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25.00%，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73.9285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总数量

的 5.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浙江双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

公告》“六、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的原则进行回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983.2915 万股， 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21.3500 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3 年 5 月 26 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https://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25

日

浙江双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宏业”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４２７．４７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３

］

５１７

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

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

投证券”、“保荐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６７．２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６４．１２０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根据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即中信建投股管家鑫宏业

１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鑫宏业

１

号资管计划”）、中信建投股管家鑫宏业

３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鑫宏业

３

号资管计划”）。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鑫宏业

１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

售股份数量为

５９．４５３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２．４５％

；鑫宏业

３

号资管计划最终战略配

售股份数量为

３３．２９３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１．３７％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

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合计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９２．７４６６

万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的

３．８２％

。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９２．７４６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３．８２％

，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之间的差额

２７１．３７３９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１５．７２３４

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３．４９％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１９．００

万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６．５１％

。 战略配售回拨后的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

２

，

３３４．７２３４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鑫宏业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４

（

Ｔ

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鑫宏业”股票

６１９．００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获配股份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获配股份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

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

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限售期届满

后，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

有关规定。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按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将被视为

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

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

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

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

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７

，

５５３

，

４７４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３８

，

３７０

，

１６７

，

５００

股，配号

总数为

７６

，

７４０

，

３３５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７６７４０３３５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１９８．７３４６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

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６６．９５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４８．７７３４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３．４９％

；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８５．９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６．５１％

。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３０１９３５４％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５３３．３２７２７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无锡鑫宏业线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